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 

事前认可意见 

 

作为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环境”或“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本次董事会议案进行了审查和监督。现

基于我们独立、客观的判断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为：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当前外部形势和公司

实际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相关规定，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二、关于公司计提预计负债、信用减值准备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为：公司基于审慎的原则，对涉及关联方未决诉讼及关联担

保计提预计负债，并对关联方应收账款计提信用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

政策的相关规定，并依法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计提预计负债及信用减值准备后，公司财

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准

确、可靠的财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 2022年度

计提预计负债及信用减值准备相关事项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三、关于追认公司 2022年度与城发投资及其相关方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为：本次拟追认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与相关关联法人前期

已签署的 EPC总包合同的后续执行而发生，相关交易遵循市场定价。工程建设内容与公司主

营业务及所拥有的相关资质相符，上述关联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追认后有助于真实

反映公司与关联方的往来情况。我们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 

四、关于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

司与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



易。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关联方产生的正常业务

往来而发生，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未发现有

损害股东权益、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发生。我们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特出具以上事前认可意见。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                                                     

林开涛             章  融              杜文广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